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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安全帽安全帽““质量焦虑质量焦虑””
须依法标本兼治须依法标本兼治

■张全林

如今，一些建筑工地的工人想从

企业那里领到一顶安全帽并不容易。

市场售价不到15元的安全帽，工地宁

愿给20元补贴，让工人自行购买，也

不肯统一购置。企业甘愿多花钱，并

非出于慷慨大方，而是另有难言之隐。

安全帽是头顶上的“生命屏

障”。安全第一，戴安全帽保安全，这

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

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品。一些工地负责人

宁愿发补贴，让工人自行购买安全

帽，也不愿集体采购，这并不是嫌麻

烦，而是企业自己也拿不准买来的到

底合不合标准。万一统一采购的安

全帽存在假冒伪劣，一旦出了安全事

故，企业的责任就更大了。权衡利

弊，索性发钱不发帽。这种现象反映

出的是质量焦虑。

对企业而言，买安全帽不是一笔

很大开支。宁可多花钱，也不肯亲自

走一趟，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就因

为确保质量是件“麻烦事儿”。网络平

台上的安全帽“丰富多彩”，什么样的

符合安全标准，用工企业对此并不专

业，心里没底。为简便省事，就选择让

工人自己去碰运气。这肯定不是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另外，根据《建筑施工

人员个人劳动保护用品使用管理暂行

规定》，劳动保护用品必须以实物形式

发放，不得以货币或其他物品替代。

工地发钱不发帽，不仅推卸不掉安全

生产责任，也违反了相关规定。

作为工地负责人，出此下策，只怕

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安全帽不安

全，的确不是工地能解决的。目前，市

场上安全帽品类颇多，材质主要分为

PE、ABS、玻璃钢三大类。据专业人士

称，玻璃钢材质的安全帽价格最高，生

产成本一顶至少30元以上。但在网

购平台上，价格低于30元的玻璃钢安

全帽并不乏见。“头顶安全”的隐忧，用

工企业有责任，但安全产品生产领域

才是源头。

政府对安全产品生产具有严格的

规定。国家最新的安全帽标准于2020

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准为GB 2811-

2019。安全帽生产企业必须取得生产

许可证，出厂的产品要通过质检部门

检验，符合标准才发给产品合格证。

那些不合格的产品是怎么出现在货架

上的，值得追问。生产标准虽然明确，

如果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便形同虚

设，延伸到使用端，企业不敢买就不足

为怪了。

任何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都需

要从源头治理。劳动者的“头顶之忧”

并不在头顶上。必须在头顶之外寻求

破解之法，才能筑牢安全堤坝。堵住

安全帽生产流通环节的漏洞，安全帽

才能真正成为劳动者的安全保障。治

理“头顶安全”，切忌舍本逐末，最有效

的办法，是盯紧生产环节，在源头上清

除始作俑者。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市

场上的安全帽普遍货真价实、质量地

道，企业才敢买，工人才敢戴，安全才

到“头”。

■李英锋

APP“不全面授权就不让用”、大数据

“杀熟”、个人信息收集任性等问题长时

间困扰互联网用户。7月6日，《深圳经

济特区数据条例》（下称《数据条例》）公布

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国内数

据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对于以

上问题，《数据条例》明确进行了限制，对

于违反相关条例的内容将给予重罚。

如今，深圳正在全力打造数字政

府、数字经济和“数字市民”三位一体的

数字深圳，全力打造智慧城市，加快推

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数字城市建设中，数据已经成了一种

重要的要素，成了一种生产力，成了民

众生活、企业经营、机构运行、政府管理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数据发展的

现状和趋势，依法调整数据关系，让数

据守规矩，让数据收集、使用、储存、流

动甚至交易有序且安全，让数据更好地

服务于民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成

了迫切的法治需求。深圳市出台《数据

条例》，顺应了这一法治需求，给数字城

市、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数字市民”是数字城市的核心内

容之一，也是深圳市《数据条例》保护的

重点。近年来，一些平台或应用程序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诱导或强制索要用户

授权、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侵犯了用户

信息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权益，令

人厌恶、担忧。针对这些问题，《数据条

例》专门规定，数据处理者不得以自然

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数据为由，拒绝向

其提供相关核心功能或者服务；确立了

以“告知—同意”为前提的个人数据处

理规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

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数

据处理者应当提供撤回同意的途径，不

得对撤回同意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

加不合理条件；明确处理个人数据应当

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遵循最小必

要和合理期限原则。《数据条例》还对

“人脸识别”“指纹验证”“声音解锁”“虹

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做出了

严格限制，将未满十四岁未成年人的个

人数据视作敏感个人数据予以特别保

护。这些规则具有治理和维权的靶向

性，契合了公众期待，夯实了个人信息

保护的底线。而给大数据“杀熟”等行

为设定5000万元罚款的高线，则能有效

释放法规的惩戒、震慑、警示功能。

数字经济是数字城市的发展动

力。给数据立规矩，不是遏制数字产

业、数字模式的发展，而是通过治理数

字乱象，限制、清除数字经济中的负面

因素，并确立数据权益规则，给数据企

业建立规范的运营体系，划清法律边界

和底线，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校正路径和

方向，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

数字政府是数字城市的建设牵引

者。在信息时代，政府的每项工作都离

不开数据的支持与应用。有了数据法

规，政府与数据有关的各类行为都将由

行政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这不仅有利

于数字政府建设，也有利于法治政府建

设，不仅有利于优化政务服务、放管服改

革等工作，也有利于智慧监管、智慧抗疫

等工作，有利于建设智慧大脑，构建一体

化智慧决策指挥中枢，提升治理能力。

数据应用具有跨地域性。在现实

中，很多数据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违

法行为性质比较复杂，难以确定数据使

用地、归属地、违法行为发生地等。这

就需要深圳市在落实《数据条例》的过

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健全机制，优化法

规的执行效果，并为《数据安全法》《网

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等涉数据法律

的具体化落实、为数字中国建设蹚出一

条留有“深圳标准、深圳规则、深圳模

式”印记的可行路径。

背景：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季出了个新词

——“天坑专业”。所谓“天坑专业”，一

个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指“生化环材”（生

物、化学、环境、材料）,之所以被戏称为

“天坑专业”，主要是因为其专业难度大、

就业难、薪资水平较低。武汉大学资源

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红

兵日前在自媒体发布《致广大考生和家

长的一封信》，为这些“天坑专业”正名，

呼吁“高等教育不是教我们谋生，而是教

我们创造生活”,引发舆论广泛讨论。

@颜云霞:一个专业是否吃香，能否

有好的前景，从来无法下一个简单而永

恒的结论。专业之所以会有“天坑”一

说，主要是人们的认识和思维中有“天

坑”。这种“天坑”的形成，有世俗功利

的考量。相比看得见“钱途”的计算机、

金融、经济等专业，“生化环材”究竟学

的是什么、学成能干什么，人们往往不

了解，因为不了解，就容易产生畏难情

绪，容易产生偏见。

@王天定：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向大

众化的时代，每所高校、每个学科在特

定的时期，如果能主动以公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增进社会对相关学科的了

解，或许能有效对冲网上一些不理性的

声音。而这也能让更多家长和青年学

子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便于他们做出

更合乎理性与个人实际的专业选择。

@光明网评论员：邓教授的正名文

章，在网络上并没有收获清一色的好

评，相反，被不少网友指责“站着说话不

腰疼”。毕业就业也好，科学研究也好，

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生活的、世俗的、庸常

的价值坐标系。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强调

专业选择的道德感，相反，对于专业前景

的分析，应当基于无情感倾向的市场规

律，这也是解决一些问题的前提。所以，

如果社会认为“天坑专业”应该被正名，

大学生对“天坑专业”避之不及的现状也

应该被扭转，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在资金

投入、财政补助上多下功夫，让专业前景

更好地满足个体化的期待。

给数据立规矩给数据立规矩，，为建设为建设““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护航护航

““天坑专业天坑专业””如何如何““填坑填坑””

城市锐评

谨防这些谨防这些““坑坑””

暑期到来，有些家长

已经或者正在筹划为孩子

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

面对“琳琅满目”的培训机

构及不菲的培训费，中消

协提醒，校外培训乱象主

要集中在合同纠纷、价格

欺诈、虚假宣传、缺乏资质

等方面，广大消费者应理

性看待、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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